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94号

申请人:王XX
被申请人：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百间房街道办事处。

行政复议请求: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事实和理由:申请人于2025年6月12日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如下法定职责:履行辖区内综合管理及棚户区改造监管职责，调查并处理XX公司违规施工挖断申请人房屋自来水管的行为。
申请事项

1、依法确认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违法；
2、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内立案调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事实和理由：

2019年左右，XX公司在申请人房屋附近进行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时，故意挖断了申请人房屋外的自来水主管道，导致申请人全家至今无法正常用水，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被迫长期在外租房居住。事发后，申请人多次与XX公司沟通，要求其修复管道并赔偿损失，但XX公司始终采取消极回避、推诿扯皮的态度。2025年中，我已向街道办领导现场指认了损坏情况，问题依然没被解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申请人于2025年6月12日提交信访，该信访事项信访件经区人民政府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最终转发至当地街道办(街道办也是棚户区改造改造指挥部/监理)。2025年7月30日，申请人收到了被申请人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被申请人以“1、未发现开发商违规施工的相关处罚决定;2、信访件中事项问题的发生时间不对。”为由，对申请人的合法请求不予支持。申请人认为，该处理意见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不当，完全是敷衍塞责、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体现应依法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申请人以“未发现处罚决定”为由拒绝支持申请人请求，属于典型的行政不作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十六条，街道办事处在本辖区内办理派出它的人民政府交办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工作，依法履行综合管理、统筹协调、应急处置和行政执法等职责，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申请人多次向被申请人反映问题，被申请人始终不作为。2、申请人核心诉求之一，正是要求有关部门对XX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并依法处罚。被申请人作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监管方及信访事项处理单位，负有对辖区内违法建设行为进行调查核实的职责。其非但不主动履行调查职责，反而以“上级职能部门没有相关处罚决定”这一“结果”来否定其应当履行的“调查过程”，这是明显的行政不作为。正是因为被申请人及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才导致开发商的违法行为至今未被查处。

二、被申请人以“笔误”为由拒绝申请人请求，是规避责任、滥用职权的体现。信访件中关于事发时间的日期确有笔误，但申请人在收到该处理意见书之前，已通过电话方式与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和澄清，明确告知了准确情况。被申请人明知事实本身清楚无误，却仍以无碍事实认定的细微瑕疵作为拒绝理由，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查明事实，而是为了推卸责任，属于滥用职权，严重违背了行政机关“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三、被申请人作为棚改项目的指挥部、监理方，与本案处理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作出的处理意见有失公允。被申请人既是负责处理申请人信访事项的单位，又是该棚户区改造项目的监管方，与作为侵权方的开发商存在管理与合作关系。这种双重身份导致其在处理本案时，未能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场上，而是选择性地采纳了有利于开发商的理由，袒护其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电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XX公司的违规施工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申请人作为法定信访处理单位，其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不仅未能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反而为违法者开脱，构成了行政不作为。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之相关规定，特向贵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恳请贵机关查明事实，撤销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30日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并责令被申请人履行辖区内综合管理及棚户区改造监管职责，调查并处理XX公司违规施工挖断申请人房屋自来水管的行为。

被申请人称：

申请人提出的我单位行政不作为行为不存在。

关于申请人反映的“笔误”问题，申请人于2025年6月12日网上信访登记时，其事实和理由部分填写时间为“2009年”，尽管后续与我单位通过电话方式澄清此时间为笔误。但由于信访系统流转内容为“2009年”，根据信访工作流程要求，我单位无权修改信访人在国家系统登记的内容，必须按登记信息进行详细核查、准确回复。我单位经过核实，辖区XX棚户区改造项目为2010年省定工矿棚户区棚改项目，改造主体为焦作市XX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1月5日，焦作XX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同焦作XX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焦作XX棚户区改造合同书》，全权委托XX公司就焦作XX工矿棚户区进行改造。故申请人反映的2009年XX公司违规施工挖断申请人房屋自来水管的行为不属实。
关于申请人反映的调查、处罚XX公司施工违法行为问题，经走访核实，2019年XX耐火材料公司自备井关停后，由于申请人居住房屋是厂区公房，没有进行水网改造，导致无法正常用水。申请人反映的现场指认损坏情况，经了解，是2024年5月底XX公司开挖的消防井基坑。针对申请人反映的我单位监管责任，在《焦作市XX棚户区改造合同书》中有明确规定。即负责XX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与XX置业有限公司双方承诺义务履行的督办和监督，协调棚户区改造周边村民关系和土地、规划、住建、城管、公安、税务等部门的关系等。截至目前，我单位未发现有相关证据证明2019年XX公司违规施工故意挖断申请人家自来水主管网。

我单位作为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具备对违法建设行为的行政执法权及处罚权。
经审理查明：

2025年6月12日申请人在网上提交信访称：“2009年底，XX公司在XX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过程中，未核实地下供水管道位置，擅自开挖导致我房屋外供水管道断裂，造成断水并被迫租房。XX公司拒不承认责任，现请有关部门依法调查处理。”并请求：“1.立即调查XX公司违规施工行为；2.责令XX公司修复供水管道并赔偿租房费用；3.对XX公司违法行为依法处罚。”2025年7月30日被申请人作出《信访处理意见书》对申请人的信访事项进行了答复，2025年8月27日申请人不服该回复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被申请人履行监管职责调查并处理XX公司的违规行为，本机关已于2025年9月2日受理。

以上事实有《行政复议申请书》、《信访处理意见书》、《网上信访事项基本情况登记表》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关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立案调查XX公司施工违法行为问题。被申请人的职权需在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授权范围内行使，本案并无相关法律规范赋予或授权被申请人对违法施工行为予以查处的职权，根据《焦作XX棚户区改造合同书》的约定，被申请人作为监管方主要负责“合同义务履行的督办和监督”、“协调周边村民关系”等，其不具备对申请人所述违法施工行为进行行政执法及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关于申请人反映的“笔误”问题。申请人通过网上信访系统反映其房屋供水管道于2009年底被XX公司在棚户区改造施工中挖断。尽管系统中登记的时间为“2009年”，但申请人在信访过程中已就该时间问题向被申请人作出电话更正，指出属于笔误。被申请人不应直接按2009年这个时间认定其反映问题不属实，而应结合项目实际施工时间等情况，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核查。被申请人未进行充分核实，仅以系统登记时间与项目启动时间不符为由直接认定申请事项“不属实”，该处理方式在事实认定的严谨性上存在不当之处。

然而，回复内容的不当并未对申请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关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履行“调查并处罚”职责的核心请求，其最终无权对申请人所诉的违规施工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等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山阳区百间房街道办事处在处理该信访事项过程中，虽在事实调查方面存在不足，但该瑕疵并未影响申请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其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结论本身并无不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王XX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0月24日



